
转发财政部关于民航发展基金等3
项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

民航财发(2021)8号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运输（通用）航空公司，各服务保障公司，各

机场公司，直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民航发展基金等3项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

的通知》（财税(2020)7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民航发展基金是支持民航建设和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，其延

续征收对于推动新阶段民航业高质量发展和民航强国建设具有重

要意义。 各有关单位要提高认识，加强政策宣传解读，配合做好民

航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各项工作。

民航局财务司
2021年1月15日








